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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A_8E_E6_89_A7_E8_c27_32379.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

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2003年 第4

号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批准，外经贸部于2003年1月17日

发布了《外经贸部关于钢铁最终保障措施中部分产品配额到

量后不加征特别关税的公告》〔2003年第6号〕（以下简称《

公告》），规定自2003年2月1日起，对于该《公告》述及的

特定最终保障措施产品（以下简称"调整产品"），在进口配

额到量后不加征特别关税。现就有关执行问题公告如下：一

、"调整产品"的具体范围。为执行《公告》规定，海关总署

在2003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税目的基础

上细化出"调整产品"的10位数商品编号。"调整产品"的10位数

商品编号、商品名称及备注和说明，详见本公告附件。二、"

调整产品"的申报和验放。当有关保障措施产品达到配额量后

，企业办理该产品项下"调整产品"的进口报关手续时，需按

本公告附件所列相应的10 位数商品编号申报。通关时海关应

先按适用的关税税率和进口环节税税率办理征、免、保税验

放手续，同时收取相当于加征特别关税税款的保证金后放行

货物；其后，企业需向海关提交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出具的

检验证书，海关凭以确认已放行货物是否与申报相符，办理

相应退还保证金或转税结案手续。三、根据《公告》附件规

定，彩涂板"调整产品"的通关确认方式是凭出入境检验检疫

机构出具检验证书。为执行这一调整规定，企业在办理彩涂

板项下"调整产品"的进口报关手续时，需提交出入境检验检



疫机构出具的《入境货物通关单》，其他申报要求和验放规

定同上。四、"调整产品"的检验检疫放行手续仍按现行程序

办理。对"调整产品"实施检验的检验检疫机构要根据本公告

附件中"商品名称及备注"的内容，单独出具一份检验证书，

列出区分"调整产品"所需要的技术指标，以供海关判定是否

属于特定最终保障措施产品。五、2003年2月1日以前已加征

特别关税的"调整产品"，所征税款不予退还。附件：保障措

施调整产品一览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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